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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

法治漫画

你问我答

法院公告
2017年4月12日

（2017）浙0702民初1547号
王志庭：本院受理原告方国义诉被告王志庭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王志庭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273号

李京、华珍燕：本院受理原告王卫东诉你们股权
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1027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催2号

本院于2017年1月12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铜陵
市利安达运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
予以公告。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
的申请，本院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依法作出（2017）浙
0702 民催 2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票号为 10200052
24262752号的银行汇票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
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3016号

吴洪银：本院受理原告洪靓仙诉被告吴红银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02民初3016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城区婺北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162号

王俊、王永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分 行诉被告王俊、王永凤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被告王俊、王永凤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02民初1162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2破5号

本院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的
申请，于2017年3月25日裁定受理了浙江飘娜服饰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为
浙江飘娜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飘娜服饰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5月25日前向浙江飘娜服饰
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义乌市经发大道
207号6楼，联系电话：0579-85329462）申报债权。债
权人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指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浙江飘娜服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浙江飘娜服饰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6月6日14时在义乌市人民法院
第二十四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9419号

于畅勇：原告李福伟诉被告于畅勇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于畅勇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被告
于畅勇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82民初19419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于畅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
日内支付原告李福伟货款9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从2016年11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基准利率计付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
费20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于畅勇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9690号

李学勇：原告义乌市斌伟工艺品商行诉被告李学
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李学勇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被告李学勇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82民
初1969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李学勇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斌伟工艺品商
行货款11095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6年9月1日
起按年利率2%计付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被告
李学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5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斌伟
工艺品商行律师费9000元。案件受理费2832元，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李学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2763号

陆海泉：本院受理原告梁增娣诉你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归还借款3500元
及利息（利息从起诉日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
至实际履行日）；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
审判员骆巧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杭生、黄超
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6月29日10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国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870号

严世珍、严玉华：本院受理原告吴洪斌与被告严世
珍、严玉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严世
珍、严玉华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吴洪斌诉请：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8458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
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吴新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黄杭生、黄允荣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6月29日9时
2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085号

朱军勇：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惠娟围巾商行与被
告朱军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
朱军勇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义乌市惠娟围巾商行诉请：被
告支付原告货款216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6年
12月9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吴新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黄杭生、黄允荣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6月29日
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永康市丰台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份（号码为3130005143671168、票面金额人民币
50000元、出票人浙江鑫垚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
尔金实业有限公司、持票人永康市丰台商贸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2017年1月17日、汇票到期日2017年7月
17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自公告
之日起12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银行承
兑汇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850号

浙江德尚林工贸有限公司、曹小洁、蒋伟平：本
院受理原告武义金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
德尚林工贸有限公司、曹小洁、蒋伟平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2017年7月11日上午10时15分在本院第五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7957号

施志远、楼巧巧浙江众成彩钢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胡杰与被告施志远、楼巧巧、浙江众成彩钢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 0784 民初 7957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发现孩子不是我亲生的
赠与的房子能要回来吗？
问：

一年前，我和妻子因感情不和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
约定：4岁的儿子小金随前妻生活，而我“净身出户”，此外，我还
将自己婚前购买的一套价值上百万元的商铺赠给小金，并到房
地产管理部门把产权过户给了小金。

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小金并非我亲生，亲子鉴定
结果也显示，小金确实与我没有血缘关系。事后，前妻不得不
承认她在离婚前有过出轨行为。我据此曾多次以小金非亲生
的缘由要求索回商铺，但被前妻拒绝，理由是我当初的赠与具
有履行抚养义务的道德性质，且所有权早已发生转移。

请问：我能要回赠给小金的商铺吗？
答：

你可以要求撤销赠与，即你有权反悔。
虽然《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

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也
分别指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
记，发生效力。”“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
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

表面看来，鉴于你在离婚时将商铺赠给小金，具有抚养、资
助未成年子女性质，且小金已经成为商铺实际的所有权人，似
乎你确实无权反悔。其实不然，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重大误解
问题。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
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发生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
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行为。

结合本案可以明确，你当初之所以将自己婚前的个人商铺
毫不犹豫地赠给小金，完全是基于其是你亲生儿子之故，如果
你知道小金并非你亲生，你自然不会做出那样的决定。亲子鉴
定表明小金与你没有血缘关系，无疑意味着你此前的赠与和你
的意思相悖，且此举让你遭受了上百万元的巨额损失。也就是
说，你的行为符合重大误解的法律特征，无论是《民法通则》第
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还是《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
（一）项，都明确规定因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行为或者订立的合
同，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颜东岳）

通讯员 施欣欣 胡红艳

案例回顾：
来自贵州的杨某是个在永康打工的普通务工

者，向来老实本分，虽没赚到什么大钱，但一家人小
日子过得也还算滋润。去年11月，杨某无意间听朋
友说起天冷时吃野味最补身子，想着近来家里的吃
食确实是普通了些，不由得就有些嘴馋了。杨某原
本打算带老婆孩子下馆子吃些好的，可转念一想觉
得这么做不划算，不如自己捉几只野鸟解解馋来得
实惠。当天，杨某就买了一张捕鸟网，并开始寻找合
适的捕鸟地点。

第二天一早，杨某骑着电瓶车来到家附近一处
小山坡。布置好捕鸟网后，杨某静静候在一边等着
鸟儿落入圈套。只一个上午，他就捉到了 8 只野
鸟。这些鸟虽然个头不大，但也够吃一阵子了，杨
某便收了网，带着“午餐食材”回家了。回家后，杨
某妻子夸奖了他一番，麻利地收拾出一桌菜，一家
人美餐了一顿。

之后多次，杨某用相同的方法捕鸟并收获颇
丰。去年12月初，杨某又骑车去了一趟小山坡，这次
他捉到了11只野鸟，在回家途中，他恰巧路遇民警检
查，警方在其车上发现了11只死亡的鸟。

民警当即告知杨某需前往派出所接受调查，杨
某却一头雾水：“我就捉了几只鸟，怎么就犯法了？”

今年 3 月 24 日，杨某因涉嫌非法狩猎罪被永康
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永康法院以非法狩猎罪
判处他罚金5000元。

法官说法：
经鉴定，杨某抓捕的野生鸟类属浙江省一般保

护陆生动物物种，其使用的捕鸟网属禁猎工具。在
警方面前，杨某如实供述了自己多次使用购买的捕
鸟网非法抓捕各类野生鸟共计27只的事实。

早在2006年，浙江省林业厅就已发布《关于严禁
猎捕经营野生鸟类的通告》：严禁用张网捕鸟和投药
毒鸟等手段非法捕捉、猎杀及经营、贩卖野生鸟类；
对非法捕猎一般保护鸟类20只以上等触犯法律的行
为将追究刑事责任。可是11年后的今天，仍有很多
人像杨某一样，并不清楚诸如捕鸟这样的行为的严
重性。与此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非法张网捕鸟达20只以上的，属于非法狩猎“情
节严重”，捕鸟者将受到刑事处罚，包括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管制、罚金。

“幌子”
新华社 徐骏

近期，国家外汇管理局通报了
部分企业、个人外汇违规案例，其
中不乏打着“对外投资”的幌子非
法转移资金的案件。去年对外投
资增长超四成，这反映出我国正日
益融入全球化经济大潮。然而，对
隐藏在对外投资背后的“盲目血
拼”“伪造交易”“母小子大”“快设
快出”等种种乱象需要严加防范。

“我就捉了几只鸟，怎么就犯法了？”
法官：非法猎鸟20只以上将追刑责


